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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资子公司与

MC2

公司签署产品独家许可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况

2023年8月30日，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美华东” ）与丹麦MC2� Therapeutics� A/S的全资

子公司 MC2� Therapeutics� Ltd.（以下简称“MC2” ）签订了产品独家许可协议（以下简称

“《合作协议》” ）。中美华东获得MC2全球创新产品Wynzora?（以下简称“许可产品” ）在大

中华区域（含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以下简称“许可区域” ）的独家许可，包括临床

开发、注册及商业化权益。中美华东将向MC2支付最高不超过1,600万美元的首付款和临床开

发、注册里程碑，最高不超过3,600万美元的销售里程碑，以及分级两位数的净销售额提成费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按照公司投资审批程序进行了评审和决策。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各方基本情况

1、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1992年12月31日，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872,308,130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609120774J，法定代表人：吕梁，注册地

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866号祥符桥，主要从事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覆盖

的核心治疗领域包括糖尿病、免疫移植、慢性肾病、消化系统疾病等。

2、MC2� Therapeutics� Ltd.

MC2� Therapeutics� Ltd.成立于2005年，公司致力于研究皮肤生物学，利用专有的配方

和药物递送系统PAD?技术，为自身免疫性和慢性炎症性皮肤病患者开发新的治疗方案，其产

品管线聚焦于自身免疫性疾病领域， 现有已上市产品Wynzora? 和在研产品MC2-03、

MC2-25、MC2-11 和 MC2-22 等 。 MC2 公 司 注 册 地 址 ：1A� Guildford� Business�

Park,Guildford,� GU2� 8XG,UK（英国）。

MC2管理团队具有深厚自身免疫性皮肤病背景及丰富的商业化经验。 首席医疗官Lars�

Iversen在皮肤病学领域， 特别是炎症和自身免疫性皮肤病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 Lars于

1991年毕业于丹麦奥胡斯大学，并于2003年成为皮肤性病学专家，曾是丹麦皮肤病学会前主

席，于2017-2022年担任国际银屑病理事会（IPC）董事会成员。 Lars还是奥胡斯大学医院国家

自身免疫疾病中心的创始人，发表250多篇文章、评论、书籍章节和专利。

MC2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

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MC2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交易涉及的产品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MC2拥有的海外已上市的全球创新外用产品Wynzora?乳膏，详细信息如

下：

1、Wynzora?乳膏

Wynzora?乳膏是一种乳膏状的固定剂量组合，由卡泊三醇和二丙酸倍他米松组成，用于

斑块型银屑病的局部治疗。 2020年7月，Wynzora?乳膏被FDA批准用于治疗18岁及以上的斑

块型银屑病，并于2021年7月在欧洲获批。 Wynzora?是全球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每日一次的

卡泊三醇和二丙酸倍他米松固定组合的水性乳膏。 复方卡泊三醇（CAL）和倍他米松（BDP）

为固定剂量 (CAL� 50μg/g, � BDP� 0.5mg/g)， 疗效已被证明， 但两者在水中不稳定。 除

Wynzora?外，目前全球已上市复方仅限于非水性油或石蜡基配方，质地油腻粘稠，不易干燥，

容易干扰衣物和其他日常活动，患者依从性低。此外，传统乳膏即使溶解在油相中，也会在正常

的水性乳膏体系中过度水解。 Wynzora?乳膏采用PAD?技术，该技术独特地使卡泊三醇和二

丙酸倍他米松在水性配方中保持稳定。 PAD?技术是一种新型的水包油配方及递送系统，所需

乳化剂更少，目标组织的渗透性高，活性成分的溶解度和稳定性提升，耐受性高，治疗更便利。

2、Wynzora?乳膏的批准是基于两项关键性Ⅲ期临床试验

在美国和欧盟多个地点进行的Ⅲ期试验中，Wynzora? 乳膏显示出显著的临床有效性，良

好的安全性和高度便利性，有望在真实世界中减少治疗中断，并提高患者对斑块状银屑病局部

治疗的整体满意度。

Wynzora?乳膏获得FDA批准是基于一项美国Ⅲ期试验。 在该试验中，共有794名患者被

随机分组，主要疗效终点是第8周研究者整体评估（Physician� Global� Assessment,� PGA）

治疗成功的患者比例，定义为终点PGA改善至0、1分且较基线至少改善2分。 研究结果表明，与

Taclonex?混悬液（复方卡泊三醇倍他米松）相比，接受Wynzora?乳膏治疗的受试者在第8周

PGA的治疗成功率较阳性对照组和安慰剂显著增加 （37.4%（治疗组）vs� 22.8%（阳性对照

组））。接受Wynzora?乳膏治疗的受试者在第8周银屑病面积和严重程度指数减少75%的比例

（PASI-75） 较阳性对照组显著增加 （41.7%（治疗组）vs� 29.5%（阳性对照组））。 接受

Wynzora? 乳膏治疗的受试者在第8周较阳性对照组瘙痒明显改善 （60.2%（治疗组）vs�

55.8%（阳性对照组））。 同时，在上述试验中，Wynzora?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

Wynzora?乳膏在欧洲的获批是基于一项在欧盟进行的与Dovobet/Daivobet?凝胶（复

方卡泊三醇倍他米松）头对头比较的临床Ⅲ期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与Daivobet?凝胶（复方

卡泊三醇倍他米松）相比，接受Wynzora?乳膏治疗的受试者在第8周躯干和/或四肢的银屑病

面积和严重程度指数（mPASI）不劣于阳性对照组，都显著优于安慰剂（67.5%（治疗组）vs�

63.5%（阳性对照组）vs� 5.1%（安慰剂组））。 接受Wynzora?乳膏治疗的受试者在第8周银屑

病面积和严重程度指数减少75%的比例（PASI-75）不劣于阳性对照组（47.6%（治疗组）vs�

40.9%（阳性对照组））。 接受Wynzora? 乳膏治疗的受试者在第 8周研究者整体评估

（Physician� Global� Assessment,� PGA)的治疗成功率（终点PGA改善至0、1分且较基线至

少改善2分）较阳性对照组显著增加（50.7%（治疗组）vs� 42.7%（阳性对照组））。 同时，在上

述试验中，Wynzora?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

公司将根据研发进展情况，计划性启动许可产品在中国的临床及注册申报工作。

3、权属情况

MC2公司保证在本次产品授权中，拥有相关专利以及技术的合法授权。 本次交易所涉标

的权属清晰，标的产品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产品独家许可

根据《合作协议》，中美华东将获得MC2拥有的全球创新外用产品Wynzora?乳膏在大中

华区的独家许可，包括临床开发、注册及商业化权益。 中美华东将向MC2支付：

（1）最高不超过1,600万美元的首付款和临床开发、注册里程碑：其中首付款将于协议签

署并生效后45个工作日内支付；临床开发、注册里程碑付款将在相关临床开发、注册里程碑完

成后进行支付；

（2）最高不超过3,600万美元的销售里程碑付款，将在许可产品在许可区域内年净销售

额达到约定的金额后进行支付；

（3）分级两位数的净销售额提成费，将根据许可产品在许可区域内当年净销售额达成的

规模不同，按照分级的比例进行支付。

2、协议生效

上述合作协议经合作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权债务重组等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

易。 本次交易后如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

序。

六、本次合作意义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引进全球创新产品，夯实银屑病治疗领先优势

银屑病也称牛皮癣，是一种慢性、免疫介导的、复发性皮肤病，全球银屑病患者约1.25亿

人，患病率可达2%-3%。 根据银屑病基层诊疗指南（2022年）流行病学估算，中国银屑病患者

人数在700万例以上。其中，斑块状银屑病约占所有银屑病病例的80%～90%，是银屑病中最常

见的类型。

银屑病目前没有治愈的手段，主要的治疗手段有外用药治疗、物理治疗、系统治疗（传统

药物、生物制剂和小分子靶向药物）等。 卡泊三醇和倍他米松外用复方制剂是目前银屑病局部

治疗的常用复方药物之一，与单药治疗相比，可提高疗效，减轻不良反应。目前国内已上市的卡

泊三醇和倍他米松的复方产品都是非水性油或石蜡基配方（软膏，油凝胶），质地油腻粘稠，不

易干燥，容易干扰衣物和其他日常活动，患者依从性低。因此目前市场急需一种清爽不粘腻，患

者感官体验好，依从性高的乳膏产品。

Wynzora?乳膏是全球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每日一次的卡泊三醇和二丙酸倍他米松固定

组合的水性乳膏，目前已在美国和欧洲上市。 Wynzora?乳膏采用独特的PAD?技术，能够使卡

泊三醇和二丙酸倍他米松保持稳定。 PAD?技术是一种新型的水包油配方及递送系统，相较传

统乳膏，所需乳化剂更少，目标组织的渗透性高，溶解度和稳定性提升。因此，Wynzora?乳膏的

治疗效率高，耐受性和安全性良好，能够实现每日一次的简单快速用药，提高了治疗便利性和

患者依从性。

外用药物治疗是目前大多数银屑病患者首选的一线治疗方法。 在接受系统治疗或生物制

剂的患者中，外用治疗仍会用于治疗残留的顽固性病变，几种外用药物联合或外用和系统治疗

联合是通常的治疗方法。 Wynzora?乳膏是糖皮质激素类产品，36%的患者在用药后第一周即

实现了改善 ， 适用于需要快速缓解症状的患者 ； 公司最新引进的ZORYVE? 乳膏和

ARQ-154（罗氟司特泡沫剂）为PDE4靶向药物，是选择性非甾体类PDE4抑制剂。 ZORYVE�

?乳膏是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被批准用于治疗斑块型银屑病（包括间擦性银屑病）的外用

PDE4�抑制剂，可用于面部、腋下、乳房下方、腹股沟或臀部等特殊部位，不含激素，安全性及耐

受性良好；其采用专有HydroARQ?技术，可生成一种不油腻的保湿乳膏，易于涂抹并迅速吸

收，且用法为每日一次，使用时间无限制，适用于对安全性需求较高的长期用药患者。临床用药

上，Wynzora?乳膏和罗氟司特外用制剂可以满足斑块状银屑病局部用药患者的不同需求。

针对银屑病， 公司目前已布局生物制剂乌司奴单抗注射液、 口服小分子药物环孢素软胶

囊、 单方外用制剂ZORYVE? 乳膏和ARQ-154 （罗氟司特泡沫剂） 以及复方外用制剂

Wynzora?乳膏，有望为儿童及成人银屑病患者带来更多用药选择。 公司在银屑病治疗领域拥

有丰富的产品布局，可持续夯实在该治疗领域的领先优势。

2、以临床需求为核心，构建领先外用制剂平台

公司通过引进Wynzora?乳膏、ZORYVE?乳膏和ARQ-154（罗氟司特泡沫剂）将进一步

丰富外用制剂创新产品管线。 与此同时，公司已搭建了特色外用制剂平台，专注于皮肤外用制

剂的差异化研发，并组建了一支专业的研发人才团队，同时配备了实验室研究型、中试生产型

复杂制剂设备以及进口的质量相关评价设备，并在公司控股子公司华东医药（西安）博华制药

有限公司已建成三条外用制剂生产线以配套研发产品的落地。 经过多年研发项目的实践及平

台发展，团队已掌握了软膏、乳膏、凝胶等外用剂型的开发技术要点，搭建了专业的外用制剂相

关质量评价体系，可保障产品快速、高效的研究，生产转化及注册申报，并可满足研发+生产+

销售的一体化产业发展链条。

公司外用制剂平台现有及在研产品包括ZORYVE? 乳膏和ARQ-154 （罗氟司特泡沫

剂）、Wynzora?乳膏、他克莫司软膏、夫西地酸乳膏等。 其中，罗氟司特外用制剂是公司于本月

引进的全球创新产品，包括2种剂型、3种不同浓度和5个适应症，目前斑块状银屑病适应症已于

美国和加拿大上市，脂溢性皮炎适应症已于美国递交NDA申请，其他适应症的美国Ⅲ期临床

实验正在顺利进行中。 此外，公司他克莫司软膏已于2023年8月获批上市；夫西地酸乳膏上市

申请已于2023年5月获得受理。

未来，公司将继续以临床需求和患者为先，与国内外优秀的企业合作，围绕银屑病、特应性

皮炎、皮肤脉管性疾病、色素性疾病和毛发疾病五大领域持续深入布局，致力于打造全球领先

的集研发创新、成果转化为一体的外用制剂平台，并积极推进在研及引进新药的研发和产业化

进程。 预计2030年之前，公司外用制剂平台将会有10多款产品陆续上市，最终实现公司在外用

制剂领域的差异化布局及领先的市场竞争力。

七、后续工作计划安排

1、本次合作协议签署后，公司将向国内负责境外技术引进备案的政府主管部门进行相应

申报并办理相关外汇管理登记手续，及时履行合作协议款项的支付义务。

2、《合作协议》所需的首付款及后续临床开发、注册及销售里程碑付款和净销售额提成费

等款项，由中美华东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支付。

结合本公司及中美华东的财务状况， 本次交易对公司当前及未来几年各项经营指标和现

金流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八、本次合作的风险

1、由于创新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的特点，产品的前期研发、临床试验、注册到上市

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MC2本次授权的产品未来在许可区域

内是否能顺利完成注册并进行商业化，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本次公司获得标的产品许可，未来是否能实现预期收益，受产品上市时间、行业政策变

化、市场需求及竞争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最终对公司利润影响有一定不确定性。

3、由于本次交易对方为海外公司，国际经贸关系及相关政策未来存在不确定因素，也可能

对本次交易带来一定风险。

公司将按规定履行本次交易后续的有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

范投资风险。

九、备查文件

《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

600458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

2023-052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9月20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3年9月20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株洲市天元区海天路18号时代新材工业园203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3年9月20日

至2023年9月2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

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 转融通业务、 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襄阳宏吉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于2023年8月26日分别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予以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第1项议案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

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

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

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

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

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458 时代新材 2023/9/14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定

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法人代表委托书和营业

执照复印件及股东账户卡。

2、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

托人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

3、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扫描文件后发送电子邮件的办理出席登记手续（信函到达邮戳和

邮件送达日应不迟于2023年9月15日），但在出席会议时应提供登记文件原件供核对。

（二） 登记时间

2023年9月15日9:30-16:30

（三）登记地点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海天路18号公司董监事（总经理）办公室

六、 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邮政编码：412007

联系人：林芳 联系电话：0731-22837786

电子邮箱：linfang@csrzic.com

（二）会议费用

会期预定半天，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3年9月2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3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襄阳宏吉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0227

证券简称：赤 天 化 编号：

2023-058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贵州赤天化桐梓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桐梓化工” ）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023年8月，公司对桐梓化工增加担

保金额为10,450.00万元， 截止至2023年8月31日， 公司累计为桐梓化工担保余额为

49,495.00万元。 同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归还借款金额为7,000.00万元。 截止至2023年8月

31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114,067.0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5日、2023年5月16日召

开了第八届二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和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1、《关于公

司、子公司及孙公司向银行、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及其他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3年度 （时间期间为：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召开年

度股东大会之日,下同）通过信用、担保或抵质押的方式向银行、证券、基金、融资租赁等金

融机构及其他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37亿元的授信额度，并以公司相关资产为上述融资作抵

质押；2、《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孙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于2023年度为

公司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不超过18亿元（包含原担保贷款到期续贷继续担保）的新增金融

机构及其他机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为第三方担保机构向子公司、孙公司融资

提供的担保进行反担保（反担保总额不超过8亿元），预计公司在2023年度为子公司及孙

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上限不超过23.5亿元。 其中：公司为桐梓化工提供预计额度不超过（含）

100,000.00万元的担保。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2023年5月17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等指定媒体披露的《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子公司及孙公司向银行、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及其他机构申请授信额

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子公

司、 孙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3）。

本次担保进展系在公司第八届二十四次董事会、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的授信、担保范围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 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贵州赤天化桐梓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22662951614A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经济开发区1号(桐梓县)

法定代表人：吴德礼

注册资本：422,8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7年05月24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

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肥料生产；肥料销售；化肥销售；专用

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煤炭洗选；煤炭及制品销售；技术进出口；

货物进出口；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机动车修理和维护；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桐梓化工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经审计，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桐梓化工资产总额248,943.14万元， 负债总额

113,748.20万元，净资产135,194.94万元，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38,045.01万元，净利

润为-8,489.62万元。

截至2023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桐梓化工资产总额256,465.14万元， 负债总额

121,526.50万元，净资产134,938.64万元，2023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104,084.54万元，净

利润为-564.50万元。

（二）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桐梓化工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为桐梓化工与贵阳银行贷款（流动资金贷款、爽融链）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镇支行

债务人：贵州赤天化桐梓化工有限公司

担保人：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公司名称,现已更名为“贵州赤天化股

份有限公司” ）

被保证的主债权数额：主合同项下约定的本金数额为人民币（大写）壹亿伍仟万元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罚息及延迟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期间依法应当加倍支付的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债权人垫付的有关费用以及债权人

实现债权和担保物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

拍卖费、查询费、律师代理费（以债权人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代理合同约定为准，包括已支

付和未支付费用）等。

保证期间：自《最高额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五年内。

2023年8月，桐梓化工在本合同额度内使用爽融链额度2,05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额度7,000.00万元 （桐梓化工于月内归还贵阳银行7,00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并完成续

贷），截止至2023年8月31日，桐梓化工提取本合同贷款累计金额为15,000.00万元，公司为

桐梓化工该合同项下提取金额全额提供担保。

2、公司为桐梓化工与中信银行贷款（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敞口）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

债务人：贵州赤天化桐梓化工有限公司

担保人：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公司名称,现已更名为“贵州赤天化股

份有限公司” ）、贵州圣济堂制药有限公司

被保证的主债权数额：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

额为人民币壹亿肆仟伍佰万元）。

保证方式：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

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

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023年8月， 桐梓化工在本合同额度内提取流动资金贷款1,400.00万元， 截止至

2023年8月31日，桐梓化工提取本合同贷款累计金额为14,495.00万元，公司为桐梓化工该

合同项下提取金额全额提供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进展系在公司年度董事会、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的授信、担保、反担保

范围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主要为满足子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需要，被担保主体当前经

营状况良好，无重大违约情形，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

有事项，被担保主体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止至2023年7月31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14,067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40.76%，其中：公司为报表合并范围

内的子公司、孙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06,367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的担保

总额为7,700万元。 截止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3577

证券简称：汇金通 公告编号：

2023-068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强固标准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青岛强

固” ）、青岛华电海洋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华电”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拟为青岛强固、青岛华电申请银

行综合授信分别提供人民币1000万元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青岛强固、

青岛华电提供的担保余额分别为5380万元、19700万元（不含本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进展情况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30日与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

司青岛强固、青岛华电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分别提供人民币1000万元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

责任保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年度预计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担保总额度

对被担保方的担保余额

剩余可用担

保额度

本次担保前 本次新增 本次担保后

合并报表范

围内子公司

资产负债率

70%以下

66300 19700 1000 20700 45600

资产负债率

70%以上

27200 5380 1000 6380 20820

合并报表范

围内子公司

间互相担保

资产负债率

70%以下

16500 0 0 0 16500

资产负债率

70%以上

6000 6000 0 6000 0

合计 116000 31080 2000 33080 82920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3年3月2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3年4月18日召开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公

司2023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1.60亿元的担保额度（包括

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青岛强固标准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81572072720B

住所：青岛胶州市铺集镇巩家庄村北、朱诸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董萍

注册资本：10555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4月18日

经营范围：电力铁塔标准件、紧固件、高强度紧固件、电力线路配件制造、销售，批发、零

售：五金交电、标准件、电线电缆、橡胶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等限制或禁止经营

的产品）、金属工具。

青岛强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3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万元 75，904.04 57，425.41

负债总额/万元 58，672.19 39，362.71

净资产/万元 17，231.85 18，062.70

资产负债率 77.30% 68.55%

项目 2022年度（经审计） 2023年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37，183.19 15，652.90

净利润/万元 1，896.21 830.86

青岛强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二）青岛华电海洋装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8107328039XH

住所：青岛市胶州市铺集镇巩家庄村北、朱诸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朱芳莹

注册资本：315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8月6日

主营业务：海洋钻井平台、生产平台、海洋浮体结构物、海洋工程专用设备及配件、铁

塔、金属结构（以上均不含特种设备）研发、制造、销售；海洋工程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金属表面处理（不含电镀）；经营本企业自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

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

青岛华电主要财务数据（单体报表数据）：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3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万元 50，369.27 66，666.37

负债总额/万元 20，805.40 44，324.51

净资产/万元 29，563.87 22，341.86

资产负债率 41.31% 66.49%

项目 2022年度（经审计） 2023年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13，905.46 7，004.26

净利润/万元 -36.39 -18.59

青岛华电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中信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青岛强固（债务人）向中信银行

（债权人）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债务提供担保。 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保证最高本金限额：1000万元人民币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5、合同生效：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章并加盖公章或

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二）公司与中信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青岛华电（债务人）向中信银行

（债权人）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债务提供担保。 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保证最高本金限额：1000万元人民币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5、合同生效：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章并加盖公章或

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余额为33080万元（含本次），占

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的18.83%，其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7080万

元，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000万元，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日

●报备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股票代码：

600387

股票简称：

ST

海越 公告编号：临

2023-059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出

具否定意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规定，公司股票于2023年5月5日

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4条规定，公司将每月披露一次其他风险警

示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提示相关风险。

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的《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 报告期内存在通过供应商转移资金至关联方的情形，虽期后已收回款项，但表明公司报

告期内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由于存在上述重大缺陷及其对实现控制目标的影响，海越能源

于2022年12月31日未能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

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9.8.1条规定， 公司股票于

2023年5月5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9日披露的《海越能

源关于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公司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20）。

为确保公司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内部审计和控制，密切关注和跟踪公司

大额资金往来的情况，对大额资金使用进行动态跟踪，对疑似关联方资金往来事项及时向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汇报。 本月，公司继续落实降本增效、强化合规意识，规范公司运行，完善内部控

制体系。后续公司将加快推进大额资金收支专项审计工作，同时持续完善内控制度的执行和审

计监督机制，加强对重点风险领域的内控检查，切实保证内控制度的有效执行，不断提升规范

运作水平，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其他说明及相关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公司将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3322

证券简称：超讯通信 公告编号：

2023-084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3年8月29日、8月30日、8月3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其他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3年8月29日、8月30日、8月31日连

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

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

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

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四）经公司核实，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异

动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 公司股票于2023年8月29日、8月30日、8月3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20%，敬请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二 )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的公开信息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中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相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

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

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31日

股票代码：

600421

股票简称：华嵘控股 编号：

2023-035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办公场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搬迁至新办公地址，现将新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

公告如下：

变更前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大道355号光谷新世界中心T1座

2909室

联系电话/传真：027-87654767

邮政编码：430074

变更前后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神墩一路恺德中心3号楼1101

联系电话/传真：027-87654767

邮政编码：430075

特此公告。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日

股票代码：

600963

股票简称：岳阳林纸 公告编号：

2023-052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岳阳

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3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

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上审（再融资）〔2023〕63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上

交所审核机构对公司提交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首轮

问询问题。

公司将与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上述《问询函》要求，对问询问题进行逐项落

实并及时提交对《问询函》的回复，回复内容将以临时公告的形式披露，并通过上交所发

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通过

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

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890

证券简称：弘宇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33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李玉功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股东李玉功先生函告，获

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到期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质押

开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李玉功 否 2,740,000

2022年 7 月

19日

2023 年

8月29日

联储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8.24% 2.10%

合计 — 2,740,000 —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李玉功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累计被质押

数量

（股）

合计占

其所持

股份比

例（%）

合计占

公司总

股本比

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数

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

未质押

股份限

售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

李玉功

9,702,30

0

7.42 6,780,000 69.88 5.19 0 0 0 0

合计

9,702,30

0

7.42 6,780,000 69.88 5.19 0 0 0 0

注：上表持股数及持股比例已根据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及最新股本做相应

调整。

三、备查文件

1、李玉功先生出具的告知函；

2、股东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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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上海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3-038

优先股代码：

360029

优先股简称：上银优

1

可转债代码：

113042

可转债简称：上银转债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3

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集

体接待日暨中报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公司将参加由上海证监局、上海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

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3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集体接待日暨中报业绩说明会” 活动，现将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下载

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3年9月7日（周四）15:00-16:30。届时公司副董事长、行

长朱健先生，副行长兼首席财务官施红敏先生，副行长汪明先生，董事会秘书李晓红女士和独立董事代表将

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

沟通与交流。

投资者可于9月6日下午17:00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ir@bosc.cn进行提问；也可识别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提前留言提问。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日


